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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22年通过的《妇女权益保障法》(下称：新《妇保法》)使妇女权益保障事业迎来大变革，新《妇保法》

涉及到理念更新与制度调整，立足国情实际，更加系统全面的保障妇女权益。同时也存在不足和欠缺，

如结构体系漏洞，具体制度不够具体不够完善。因此，本文涉及到新《妇保法》的修改建议，如完善结

构体系，细化制度设计，加强法律法规之间的衔接等内容，希望能为妇女权益保障事业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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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aw on the Protection of Women’s Rights and Interests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new 
Women’s Insurance Law) passed in 2022 has ushered in great changes in the protection of wom-
en’s rights and interests, and the new Women’s Insurance Law involves concept updates and sys-
tem adjustments, based on the actual conditions of the country, and more systematically and com-
prehensively protects women’s rights and interests. At the same time, there are also inadequ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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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deficiencies, such as loopholes in the structural system, and the specific system is not specific 
enough and not perfect. Therefore, this article touches on the amendments and suggestions of the 
new Women’s Insurance Law, such as improving the structural system, refining the system design, 
and strengthening the connection between laws and regulations, hoping to contribute to the cause 
of protecting women’s rights and interests. 

 
Keywords 
Women’s Rights and Interests, Laborrights and Interests, The Structural System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2022 年 10 月 30 日通过的《妇女权益保障法》》(下称：新《妇保法》)对于妇女权益保障的推进具

有重大意义，尤其是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妇女的发展水平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国家文明进步的题

中应有之义，因此，《新妇保法》的颁布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时代意义。本文以新《妇保法》为分析

蓝本，立足妇女权益保障，一方面指出新《妇保法》的理念更新及此次修法的制度调整，另一方面从法

律体系、法律制度间的衔接等角度分析了此次修法的缺陷与不足，并提出相应的修改建议。希望能拓宽

女性权益保障的制度渠道，同时形成关爱女性、帮助女性成长的良好社会氛围。 

2. 《妇女权益保障法》理念更新及制度调整 

2.1. 以问题为导向 

一直以来，妇女权益保障领域存在许多新问题，新修订的《妇保法》针对这些棘手的问题，坚持以

问题导向，解决了许多妇女权益保障领域的突出问题。进一步完善了许多方面的规定，如处置侵害行为、

增加救济措施、采取许多预防性措施及确认权利等。同时新《妇保法》在深入开展调研基础上，新增男

女平等评估机制、妇女发展状况和权益保障统计调查制度[1]，为妇女发展扫清障碍，为进一步落实男女

平等的国策助力。 
例如，社会观念里照顾家庭的责任更多的是由女方承担，而现实生活中的情况也的确如此，这就导

致了妇女在婚姻关系中容易处于经济弱势一方，如果婚姻出现问题，她们将很难守住自己的财产。此次

修订的《妇保法》针对这个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案，《妇保法》第 67 条第 1 款规定，“离婚诉讼期间，夫

妻一方申请查询登记在对方名下的财产状况且确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人民法院应当进行调查取

证；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予以配合”。这对进一步推进离婚女性财产权益的保障具有重要价值。此外，

针对女性的性犯罪一直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现象，目前现有的法律虽然规定了强奸罪，强制猥亵侮辱罪等

来惩罚相关的犯罪嫌疑人，但是一方面，对于程度尚未达到犯罪的性骚扰行为缺乏监管，另一方面，这

些惩罚措施多针对于犯罪行为发生之后，而非事前预防。针对此问题，《妇保法》有所回应，新修订了

有关主体的预防责任，同时增加了人身安全保护令的适用范围。 

2.2. 立足于实际国情 

新《妇保法》的修订更加立足于国情，健全与我国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妇女权益保障制度。同时也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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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与实际情况相适应，不盲目采纳外国的做法，对于某些不适用于我国发展阶段的内容，不做出修订，

对于目前条件尚不成熟和争议较大的内容，暂缓修改。如劳动权益部分，立足于我国实际情况，取其精

华去其糟粕，制定出了符合中国特色的妇女劳动权益保障的内容。例如欧美等发达国家对妇女权益的保

障，从立法机构、政府部门到社会层面，织起了严密的保护网络，彼此配合，相互监督[2]。而新《妇保

法》借鉴相关规定，创造性地规定了人社部门对于招聘过程中存在的歧视行为的监督义务，即纳入劳动

保障监察的范围，这使得妇女的劳动权益受到侵犯后不仅有法律的支持，还有相关机构的保障，尽管还

不十分完善，但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劳动权益属于公民基本权益的部分，对妇女的社会地位具有关键作用，如果缺乏劳动权益，妇女经

济独立则会难上加难，同时劳动权也是实现男女平等的物质基础，正如恩格斯所言：“只要妇女被摒弃

在社会的生产劳动以外而只限于家中私人劳动，那么妇女的解放，妇女跟男子的平等，便是不可能的。

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庭工作仅占有她们很少功夫的时候，

才有可能。”[3]由此可见，劳动权益对于女性地位提高的作用举足轻重。通过与 06 年修订的《妇保法》

相比较，可以从新《妇保法》中攫取出几个关键词：性别歧视，婚育情况，产假等，可以看出新《妇保

法》更加关注职场中的“母职惩罚”现象，并在立法当中予以体现。如第四十三、四十四条规定，在招

聘时不得询问求职者的婚育情况；不得在体检项目中增加妊娠测试；不得将婚育情况作为录取的限制性

条件，这些都体现了新《妇保法》注意到妇女因为天生自带的生育功能而可能在求职过程中遭受歧视，

因此在立法中予以体现。此外，《妇保法》还新增了产假条款，如果女职工在怀孕或者产假期间劳动合

同期满的，劳动合同期限自动延续至产假结束。新增的这一条款，使用人单位无法以逃避支付产假工资

为由使用各种借口逼迫怀孕的女职工主动辞职，有利于保障孕期妇女的合法权益。 
相较于 06 年修订的《妇保法》，新《妇保法》立足于我国国情，所制定和颁布的一系列法律法规都

在立法上保障了妇女的权益，为妇女实现劳动权益奠定基础。这是此次《妇保法》修订的亮点之一。 

2.3. 系统保障女性权益 

十八大以来，我国更加重视人权保障，同时积极推进法治社会建设，因此格外注重立法修法的质量。

这使得新《妇保法》一改旧法所存在的定位不明、内外体系不清、具体制度实施困难等问题，在旧法的

基础上坚持原本的定位，注重与其他法律法规的衔接。本次修法不仅需要避免与这些同位阶其他法条内

容发生抵牾，更要起到串联各部门法中的零散条款和协调各个法律制度的作用。此次修法明确了新《妇

保法》在妇女权益保障法律体系中的主导地位，调整的内容都是妇女权益保障问题中最根本最重要的问

题，是其他法律涉及妇女权益保障制定的原则和依据。 
同时，此次修法加强了新《妇保法》与其他法律之间的衔接，特别是与《民法典》之间的互动，优

化了妇女权益保障的具体措施。例如，《民法典》中肯定家务劳动价值，新《妇保法》更新了家务补偿

规定，废除夫妻分别财产制的前提规定。此外，《民法典》中一些政策的修改，如生育政策调整在《妇

保法》中也有体现，民法典取消了计划生育政策的相关内容，新《妇保法》规定了国家建立健全婴幼儿

托育服务，规定生育假等内容。在加强与同位阶法律体系的互动的同时，新《妇保法》还衔接了下位的

地方实施法规，如《江苏省妇女权益保障条例》第四十三条规定了公共场所等应建立调查投诉制度进行

预防，明确规定受害人的救济途径；《辽宁省实施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对受害人所享有的民事请求权

和用人单位的投诉处理义务做了明确规定，新《妇保法》在修订的过程中予以采纳，规定了受害人的救

济途径，及有关主体的责任。为新时代法治建设做出重要贡献。 

2.4. 采纳地方立法的优质内容 

近年来，各个地方都有出台涉及妇女权益保障的相关法规，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这些规范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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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多是立足国情实际，针对当地的情况制定的行之有效的方案。此次新修订的《妇保法》在秉承自身特

色的前提下，吸收了这些地区制定得良好的条文，夯实妇女权益保障基础。如广东省广州市在 2015 年制

定的地方性法规《广州市妇女权益保障规定》第十三条规定，“用人单位的招聘简章、启事等招聘信息

不得有歧视妇女的内容。女职工在经期、孕期、产期、哺乳期期间享受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特殊保

护待遇。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哺乳期期间，用人单位不得违法变更其工作岗位或者降低其工资和福利

待遇，不得违法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1。 
通过国家法律法规数据库平台的查询可以发现，新《妇保法》吸收了许多地方制定的良好的法律，

如地方立法对比表所示(表 1 地方立法对比表)，新《妇保法》规定了离婚夫妻财产查询制度、女职工在产

假期间合同期满的，劳动合同期限自动延续至产假结束等内容，都反映出新《妇保法》将在地方施行效

果良好的法律吸收，更加全面地保障了妇女的权益。 
 
Table 1. Comparative table of local legislation 
表 1. 地方立法对比表 

法律法规 内容 法律效力位阶 公布时间 

宁夏回族自治区妇女权益保障条例 夫妻共同财产查询制度 第三十五条 2019-09-27 

广州市妇女权益保障规定 女职工孕产期劳动权益保障 第十三条 2015-12-23 

广州市妇女权益保障规定 离婚夫妻财产查询制度 第二十三条 2015-12-23 

3. 《妇女权益保障法》的现存问题 

3.1. 体系尚不完善 

新修订的《妇保法》在原有法律规定的基础上，对妇女权益保障的制度机制作出更加系统的规定。

如全面贯彻落实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丰富了妇女权益保障制度内容[4]。 
但是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与欠缺。如没有相关配套的措施落实法律的规定，对于违法的人而言，他将

会受到什么惩罚，在此次修正案中没有特别明确的规定，大多数行为的法律后果是，受害女性可以向有

关部门投诉、举报、起诉或者报案，有关部门介入处理。这种处理方式，减弱了对违法后果的惩治。尽

管《妇保法》规定了相关措施予以回应，但这种救济措施等待有关部门的处理，缺乏有力的惩罚措施使

违法主体承担相应的责任，尽管规定可以提起诉讼，但是由于女性担忧人格尊严，人身安全等问题，她

们在利益被侵害后不敢报案，缺乏法律的有关规定来保障其权益。《妇保法》的结构体系尚有漏洞，应

当详尽补充有关违法主体责任承担的部分及合理规定被害人维护权益的渠道。 

3.2. 具体制度不完善 

新《妇保法》增设了许多条款旨在保护妇女权益，如细化有关职场性骚扰的内容，家务劳动经济补

偿，离婚夫妻财产查询制度，女性生育假期等相关规定，体现了与其他法律法规之间的衔接，但是具体

制度不具体，导致在实施时有一定的困难。尽管新《妇保法》中增加了职场性骚扰的规定，但是根据新

《妇保法》第 80 条的规定，用人单位未尽性骚扰防治义务时，需承担由上级机关或者主管部门“责令改

正”的劳动行政法律责任，但是该责任的承担以“妇女权益受到侵害或者社会影响恶劣”为前提，这意

味着，如果尚未发生法律后果时，用人单位无须承担责任。新《妇保法》的此项规定属于事后预防，但

是，用人单位防治性骚扰的义务还包含事前预防措施，因此，立法将性骚扰造成一定的危害后果作为用

人单位承担劳动法责任的前提条件的做法仍然存在不足。 

 

 

1《广州市妇女权益保障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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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新《妇保法》规定负担家务劳动较多的一方离婚后有权获得家务劳动补偿，体现了与《民法典》

之间的衔接，但是具体的衡量标准未做规定，应当制定具体的制度保障女性对其财产权益所享有的知情

权和查询权。 
同时新《妇保法》还规定了离婚夫妻财产查询制度，这有利于保障弱势一方(通常为女性)的财产权益，

但是新《妇保法》对相关主体的协助查询义务规定不完善，只笼统规定了相关主体“应当予以配合”，

而且没有明确不配合或提供虚假信息的惩罚措施。 
此外，随着三孩政策、《人口计划生育法》的颁布实施，各地制定了许多配套措施，如延长妇女产

假。浙江产假为 188 天，经批准还可延长至子女满一周岁，同时，产假期间正常发放薪资，势必会加剧

女性职场歧视。这对于用人单位而言，加剧了用工成本，因此企业在实践中尽管不会规定“只招男性”，

但在招聘过程中会变相歧视女性求职者，同时，在实践中也会变相辞退女职工，加剧女性就业难的问题。

但是新《妇保法》仅规定生育休假制度，保障女职工的产假，仅保障女职工的产假而没有规定缩小就业

歧视的相关内容会导致女性就业歧视更加严重。 

3.3. 与其他法律体系相协调 

新修订的《妇保法》在还体现了与其他法律制度的衔接，如涉及到性骚扰和家暴相关的内容。 
此次修法的亮点之一是规定了职场性骚扰的相关内容，为《民法典》和《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

做了有益补充[5]。然而，当前性骚扰中受害人是未成年人的比例有所增加，尽管新《妇保法》规定了学

校作为性骚扰防治主体的责任，然而对于“隔空猥亵”[6]行为没有定性，最高检发布的未成年人检察工

作报告中可以发现，网络“隔空猥亵”案件频发，学校作为防治性骚扰防治主体尽管可以防治在校工作

人员的侵害，但是发生在网络上的侵害防不胜防，此外，新《妇保法》规定的性骚扰行为较为笼统，而

《未成年人保护法》细致的规定了针对未成年人的性骚扰行为，对此新《妇保法》没有体现与《未成年

人学校保护规定》之间的联动。 
对于家庭暴力行为，新《妇保法》只笼统地规定有关主体的责任，如为受害妇女提供救助等，但是

主体宽泛，容易导致各部门争权诿责，在现实中基本不具备可操作性，难以发挥应有的规范功能。新《上

海市妇女权益保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将反家暴工作纳入平安建设，要求建立健全 110 家暴类敬请

接处警工作机制，严格依法处置家暴类警情。此外，如若接到家暴类报警求助，必须快速接处警。对情

节轻微的，依法告诫。同时，探索构建公检法司、妇联、共青团、基层社会组织对接联动机制，加强对

关联警情数据统计和分析研判，推动反家暴工作齐抓共管。对此，新《妇保法》没有采纳《条例》的规

定，与地方性法规的衔接不足。 

3.4. 救济力度相对较弱 

尽管新《妇保法》近 60 个条文都是规定国家、政府和有关部门保护妇女权益的职责，但是救济力度

较弱，许多条款仅停留在呼吁层面，没有相关的制度予以落实，从促进公平就业及制止家庭暴力两个方

面举例。 
新《妇保法》规定防止和纠正就业歧视、在招聘中不得限定男性、不得进一步询问妇女的婚育情况

等内容保障女性平等就业的相关内容，但是缺乏相关规定予以落实。企业就业歧视的原因与妇女与生俱

来的生育功能密切相关，新《妇保法》规定妇女在怀孕期间及生产后享有一系列的权利，导致企业的用

工成本增加，变相歧视女性。就业性别歧视难以缓解。因此，为了真正保障妇女权益，更佳的做法不是

完善健全女性产假等制度，而是制定良好的配套措施、通过社会保障来减轻企业的负担等方式缓解就业

歧视，真正保障妇女的核心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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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家庭暴力一直是一个广泛关注的问题，而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多是女性，女性在家庭中不仅存

在此前谈到的负担更多家务劳动、收入不高及随之而来的话语权低的问题，值得关注的是在许多婚姻中

的女性长期遭受家庭暴力。《妇保法》对相关内容规定的较为笼统，只规定了有关主体在各自的职责范

围内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为受害妇女提供救助等内容，没有具体的配套措施予以支撑，对妇女的保护

缺乏力度。 

4. 《妇女权益保障法》的推进建议 

4.1. 根据结构漏洞完善体系内容 

新《妇保法》较之 2006 年的《妇保法》，结构体系更加科学，如将“人身权利”改为“人身与人格

权益”，并其置于非政治权利之首，丰富了新《妇保法》中人格权的类型，同时也体现人身和人格权的

价值；同时，将救济措施从法律责任中分离出来，无救济即无权利，这可决定妇女权益保障水平的高低。 
然而，新《妇保法》中尽管专章规定各类主体的责任，却缺乏司法救济的相关内容，只笼统规定有

关主体应当承担责任，对侵害妇女权益的行为及不积极履行职责的有关机构，没有明确规定检察监督的

相关内容。 

4.2. 结合具体的权益完善具体制度 

此前谈到新《妇保法》某些制度设计较为笼统，因此，应当细化规定相关的制度设计，如细化规定

离婚财产查询制度，健全性骚扰维权机制，制定缩小就业歧视相关制度，完善家务劳动补偿标准。 
对于离婚财产查询制度，在今后的修法或配套措施中完善相关制度，如明确隐匿、转移及其他恶意

减少可分割财产的行为有哪些，对于这些行为，法院有权进行调查取证，增加了公权力干预的渠道。其

二，细化相关部门和单位的协助查询义务，为其提供指引，正确处理无法查询的情形。最后，在地方立

法的基础上，赋予相关主体自主调查取证的权利，通过这些方式，离异女性的财产权益才能真正得到保

障。 
对于职场性骚扰等严重侵犯妇女权益的行为，适当拓宽公益诉讼范围，引入公益诉讼机制，如对于

侵害妇女权益的行为，检察机关可以直接介入督促有关部门履行职责，新《妇保法》可以在法律条文中

做出概括性授权规定，授权检察机关以提起公益诉讼等方式介入案件的处理。例如此前在网络上很火的

杭州女子取快递被造黄谣一案，当时受害女子虽然报警，但是民警不予理睬，也不立案，后来经过检察

机关的介入，促使公安机关立案。由此可见，通过检察机关的介入和督促，可以促使有关机关依法履行

职责，有效维护妇女权益。 
通过落实生育假期保障等方式减少女性职场歧视，切实维护妇女权益。政策请客，企业买单，导致

企业变相歧视妇女，因此国家可以制定政策，通过在地方开展男女强制同休产假试验、给予雇佣女性较

多的企业以经济补贴、增加税收减免优惠、设立生育基金等方式分担企业的成本，缓解用工压力，从而

有效的缓解女性职场歧视。 
细化家务劳动补偿的衡量标准，使离婚经济补偿落到实处，切实保障妇女权益。离婚经济补偿请求

以负担较多家务为前提，因此，需要在立法中予以明确家务劳动补偿的衡量标准，从而法院更好地确定

补偿数额。新《妇保法》只是概括性的规定了负担较多家务的女性有权请求经济补偿，但未明确标准，

这给予法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此前福建晋江法院官微发布一则案例，一对夫妻结婚十年，女方全职在

家带娃，法院经审理认为女方负担较多家务劳动，判决男方支付女方经济补偿金十万。平均一年一万，

一个月不到一千，这与女性在婚姻中付出的家务劳动的价值不相称，这与此前网络流传的西班牙一全职

太太离婚获赔 150 万家务补偿形成鲜明对比。因此应当明确标准，综合考虑家务劳动的时间、种类、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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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的精力等，合理的划定家务补偿标准，更好地保障离婚女性的财产权益。 

4.3. 完善法律体系间的协调机制，加强法律体系建设 

2015 年，第一部反家庭暴力法出台，妇女在家庭中的安全得到有力保护；新《妇保法》将家庭暴力

的范围扩张至恋爱关系间；2021 年《民法典》开始实行，强调保护妇女的婚姻家庭权益；刑法修正案九

废除嫖宿幼女罪；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负有照护人员性侵罪”；同时，修改农村土地承包法，完善对

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的法律保障依据，使妇女真正实现“证上有名、名下有权”[7]。对妇女权益的保护散

见于各个法律法规之中，新《妇保法》作为保护女性权益的主要法律，应当将这些法条归纳整合，筑起

保障妇女权益防护墙。 

4.4. 加大救济力度 

此前谈到，新《妇保法》在就业性别歧视，家庭暴力等方面救济力度较弱，而这两类问题在社会上

的影响日益严重，为回应之，立法在这个部分有必要加大救济力度，从而更好地维护妇女权益。新《妇

保法》第 29 条规定了禁止以恋爱交友等为由骚扰、纠缠女性，如果女性遇到类似问题，可以向人民法院

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这与《反家庭暴力法》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人身安全保护令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相衔接。但是仅在人身安全保护这个层面进行保护，属于治标不治

本，不能为权益受损的妇女彻底解决此类问题，因此，立法有必要予以回应。增加切实可行的救济措施。 
我国在女性经期保护、孕期保护、产期保护及哺乳期保护等方面规定了详尽的内容，而美国针对妇

女特殊劳动保障的法律规定没有我国如此详尽，而比较注重保护妇女的平等就业权，如美国 1991 年人权

法规定，在应聘简历上，不能要求应聘者标明性别、年龄等，也不允许问及包括这些问题在内的有关个

人隐私权的内容[8]。比较中美两国在平等雇佣机会方面的差异可以看到，中国妇女在就业方面的不公平

比美国更严重，法律上给中国妇女提供的特殊劳动保护政策是原因之一，很多用人单位因为承担带薪产

假这样的经济负担而拒绝雇佣女性。因此，在这个方面可以通过社会保障减轻企业负担的方式，加大救

济力度。 
针对妇女长期遭受的家庭暴力，可以参考法国的“墙外”投诉和恢复性司法制度[9]。“墙外”投诉

是指家暴受害人进入医院治疗后，由医务人员通知调查人员，调查人员以着便衣等方式进入医院接受投

诉，这种“家庭暴力受害者在医院的简便投诉”方式对于保护受害人的人格尊严与安全具有重大意义。

恢复性司法制度与我国的调解制度类似，但对话的目的是让施暴者意识到行为的严重性、给对方和孩子

造成的伤害，以避免再犯。 

5. 结语 

本文从新《妇保法》的理念更新及制度调整的角度，分析了此次修法的亮点，反映了国家对妇女权

益保障事业的重视，同时新《妇保法》的修订仍然存在一些不足，本文分析了新《妇保法》存在的欠缺，

指出新《妇保法》在结构体系上的漏洞、具体制度不具体、与其他法律衔接不足及救济力度弱等问题。

并基于此问题，在文中针对性地提出修改建议，如完善结构体系内容、细化具体制度及加强法律法规之

间的衔接建议等。2022 年《妇女权益保障法》的颁布，体现了国家的妇女权益保障事业又上一个台阶，

相信在国家的指引下，妇女权益保障会更加完善，女性权益能够得到更加完善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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